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
《旅行社条例》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处罚内容
	处罚档次
	处罚标准

	1
	1.未取得相应的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经营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的
2.分社的经营范围超出设立分社的旅行社的经营范围的

3.旅行社服务网点从事招徕、咨询以外的活动的
	旅行社条例第四十六条
	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10万元或者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有上述情节一项的责令改正，没有违法所得，只进行宣传、招徕，游客还没有出游，属初次违法，责令改正，处10万元罚款。

	
	
	
	
	一般
	有上述情节一项的责令改正，已与游客签订合同并出游，有违法收入且在1万元以下，遭游客有投诉，没收违法所得，责令改正，处10-20万元罚款。

	
	
	
	
	较重
	有上述情节一项的责令改正，已与游客签订合同并出游，多次违法，受国家省通报，影响较坏，违法收入在5万元以下，没收违法所得，责令改正，处20-30万元罚款。

	
	
	
	
	严重
	已与游客签订合同并出游，多次违法，受国家省通报或滞留国外，造成国际影响，违法收入在10万元以下，没收违法所得，责令改正，处30-50万元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处罚内容
	处罚档次
	处罚标准

	2
	旅行社转让、出租、出借旅行社

业务经营许可证的
	旅行社条例第四十七条
	由旅行社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并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受让或者租借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非法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有违法行为在1个月内，停业整顿1个月，并没收违法所得。受让或者租借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责令停止非法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有违法行为在3个月内，停业整顿2个月，并没收违法所得。受让或者租借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责令停止非法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有违法行为在6个月内，停业整顿3个月，并没收违法所得。受让或者租借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责令停止非法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30万元以上4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有违法行为在6个月以上，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受让或者租借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责令停止非法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万元的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处罚内容
	处罚档次
	处罚标准

	3
	1、变更名称、经营场所、法定代表人等登记事项或者终止经营，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原许可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备案，换领或者交回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
2、设立分社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分社所在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

3、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旅行社管理部门报送经营和财务信息等统计资料的、
	旅行社条例第五十条
	由旅行社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有上述情节一项的，责令改正，下达整改通知书10日内仍不到旅游局备案，处1千元至3千元罚款

	
	
	
	
	一般
	有上述情节一项的，责令改正，下达整改通知书20日内仍不到旅游局备案，处3千元至5千元罚款

	
	
	
	
	较重
	有上述情节一项的，责令改正处，下达整改通知书30日内仍不到旅游局备案，处5千元至8千元罚款

	
	
	
	
	严重
	下达整改通知书30日以上，仍不到旅游局备案属拒不改正的，处8千--1万元的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处罚内容
	处罚档次
	处罚标准

	4
	外商投资旅行社经营中国内地居民出国旅游业务以及赴港澳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旅游业务，或者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组织旅游者到国务院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之外的国家和地区旅游的
	旅行社条例第五十一条
	由旅行社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10万元或者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轻微
	责令改正，没有违法所得或违法所得不足5万元，没收违法所得，处10万元罚款

	
	
	
	
	一般
	责令改正，没违法所得不足10万元收违法所得，处10万元至20万元罚款

	
	
	
	
	较重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严重
	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处罚内容
	处罚档次
	处罚标准

	5
	旅行社为旅游者安排或者介绍的旅游活动含有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内容的
	旅行社条例第五十二条
	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轻微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2万元罚款

	
	
	
	
	一般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2万元至5万元罚款

	
	
	
	
	较重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5万元至10万元罚款

	
	
	
	
	严重
	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处罚内容
	处罚档次
	处罚标准

	6
	旅行社未经旅游者同意在旅游合同约定之外提供其他有偿服务的
	旅行社条例第五十四条
	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责令改正，有偿服务一次的处1万元罚款

	
	
	
	
	一般
	责令改正，有偿服务二次处1万元至2万元罚款

	
	
	
	
	较重
	责令改正，有偿服务三次处2万元至4万元罚款

	
	
	
	
	严重
	责令改正，有偿服务四次处5万元的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处罚内容
	处罚档次
	处罚标准

	7
	1、未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的；

2、与旅游者签订的旅游合同未载明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事项；

3、未取得旅游者同意，将旅游业务委托给其他旅行社；

4、将旅游业务委托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的旅行社

5、未与接受委托的旅行社就接待旅游者的事宜签订委托合同
	旅行社条例第五十五条
	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1个月至3个月
	轻微
	有上述情节一项的责令改正。有一次不签订合同、与旅游者签订的旅游合同未载明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十四项内容的二项以内事项、发现未取得旅游者同意，将旅游业务委托给其他旅行社一次、将旅游业务委托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的旅行社一人次处2万至3万元罚款

	
	
	
	
	一般
	有上述情节一项的责令改正。有二次不签订合同、与旅游者签订的旅游合同未载明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十四项内容的三项事项、发现未取得旅游者同意，将旅游业务委托给其他旅行社二次、将旅游业务委托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的旅行社二人次处3万元至5万元罚款


	
	
	
	
	较重
	有上述情节一项的责令改正。有三次不签订合同、与旅游者签订的旅游合同未载明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十四项内容的四项事项、发现未取得旅游者同意，将旅游业务委托给其他旅行社三次、将旅游业务委托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的旅行社三人次处5万元至10万元罚款

	
	
	
	
	严重
	有上述情节一项的责令改正。有四次不签订合同、与旅游者签订的旅游合同未载明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十四项内容的五项事项、发现未取得旅游者同意，将旅游业务委托给其他旅行社四次、将旅游业务委托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的旅行社四人次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至 3个月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处罚内容
	处罚档次
	处罚标准

	8
	旅行社组织中国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不为旅游团队安排领队全程陪同的
	旅行社条例第五十六条
	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
	轻微
	责令改正，第一次处1万元罚款

	
	
	
	
	一般
	责令改正，第二次处2万元至3万元罚款

	
	
	
	
	较重
	责令改正，第三次处3万元至5万元罚款

	
	
	
	
	严重
	发现后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3个月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处罚内容
	处罚档次
	处罚标准

	9
	旅行社委派的导游人员和领队人员未持有国家规定的导游证
	旅行社条例第五十七条
	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对旅行社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责令改正，处2万元至3万元罚款

	
	
	
	
	一般
	责令改正，处3万元至5万元罚款

	
	
	
	
	较重
	责令改正，处5万元至8万元罚款

	
	
	
	
	严重
	四次以上，责令改正，处10万元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处罚内容
	处罚档次
	处罚标准

	10
	1、拒不履行旅游合同约定的义务的；

2、非因不可抗力改变旅游合同安排的行程的；

3、欺骗、胁迫旅游者购物或者参加需要另行付费的游览目的的。
	旅行社条例第五十九条
	对旅行社，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导游人员、领队人员，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导游证或者领队证
	轻微
	有上述情节一项的责令改正。有拒不履行旅游合同约定的义务一项的；非因不可抗力改变旅游合同安排的行程一次的；对旅行社处10万元罚款并对导游人员、领队人员处1万元罚款

	
	
	
	
	一般
	有上述情节一项的责令改正。有拒不履行旅游合同约定的义务二项的；非因不可抗力改变旅游合同安排的行程二次的；对旅行社处10万元至20万元罚款并对导游人员、领队人员处2万元至3万元罚款

	
	
	
	
	较重
	有上述情节一项的责令改正。有拒不履行旅游合同约定的义务三项的；非因不可抗力改变旅游合同安排的行程三次的；对旅行社处20万元至50万元罚款并对导游人员、领队人员处3万元至5万元罚款

	
	
	
	
	严重
	有吊拒不履行旅游合同约定的义务四项的；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导游证或者领队证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处罚内容
	处罚档次
	处罚标准

	11


	违反本条例规定，旅行社要求导游人员和领队人员接待不支付接待和服务费用、支付的费低于接待和服务成本的旅游团队，或者要求导游人员和领队人员承担接待旅游团队的相关费用的
	旅行社条例第六十条
	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责令改正，处2万元至3万元的罚款

	
	
	
	
	一般
	责令改正，处3万元至5万元的罚款

	
	
	
	
	较重
	责令改正，处5万元至8万元的罚款

	
	
	
	
	严重
	责令改正，处10万元的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处罚内容
	处罚档次
	处罚标准

	12
	旅行社违反旅游合同，造成旅游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不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的
	旅行社条例第六十一条
	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情节严重的，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轻微
	责令改正，处1万元至2万元罚款

	
	
	
	
	一般
	责令改正，处2万元至3万元罚款

	
	
	
	
	较重
	责令改正，处3万元至5万元罚款

	
	
	
	
	严重
	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处罚内容
	处罚档次
	处罚标准

	13
	1、旅行社不向接受委托的旅行社支付接待和服务费用的；

2、旅行社向接受委托的旅行社支付的费用低于接待和服务成本的；

3、接受委托的旅行社接待不支付或者不足支付接待和服务费用的旅游团队的。
	旅行社条例第六十二条
	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情节严重的，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轻微
	有上述情节一项的责令改正，停业整顿1个月

	
	
	
	
	一般
	有上述情节一项的责令改正，停业整顿2个月

	
	
	
	
	较重
	有上述情节一项的责令改正，停业整顿3个月

	
	
	
	
	严重
	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处罚内容
	处罚档次
	处罚标准

	14
	1、发生危及旅游者人身安全的情形，未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并及时报告的；

2、旅行社组织出境旅游的旅游者非法滞留境外，旅行社未及时报告并协助提供非法滞留者信息的；

3、旅行社接待入境旅游者非法滞留境内，旅行社未及时报告并协助提供非法滞留者信息的
	旅行社条例第六十三条
	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对旅行社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导游人员、领队人员处4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旅行社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或者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导游证、领队证
	轻微
	有上述情节一项的责令改正，对旅行社处2万元至3万元罚款并对导游人员、领队人员处4千元至6千元罚款

	
	
	
	
	一般
	有上述情节一项的责令改正，对旅行社处3万元至5万元罚款、并对导游人员、领队人员处6千元至8千元罚款

	
	
	
	
	较重
	有上述情节一项的责令改正，对旅行社处5万元至10万元罚款、对导游人员、领队人员处8千元至2万元罚款。

	
	
	
	
	严重
	责令旅行社停业整顿3个月，或者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导游证、领队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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